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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

政制事務委員會： 

 

 

關於《國歌法》本地立法工作的意見 

 

  特區政府政已向立法會遞交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》

本地立法的討論文件，並草擬了香港特區《國歌條例草案》，

闡明《國歌法》香港本地立法的目的和原則。 

 

  特區政府表明《國歌法》的立法原則是體現《國歌法》

的精神，明確維護國歌的尊嚴，同時兼顧香港的普通法法律

制度和實際情況。條例草案建議，鼓勵市民在適當的場合奏

唱國歌；任何人不得公開或故意篡改國歌歌詞、曲譜，或以

其它方式侮辱國歌，如違反，即屬犯罪行為。《國歌法》的

立法原意、目的或願景，以至市民在奏唱國歌時應有的禮

儀、反應以及不可出現的個人行為，都清楚列明。使大家要

尊重國歌、尊重國旗和國徽，其核心要義只有一個，就是作

為一個中國人，必須尊重自己國家的國旗、國徽和國歌！ 

 

  目前，仍有些人提出各種不同的意見，他們主要集中在

《國歌法》本地立法為什麼不進行公眾諮詢？還憂慮怎樣才

算是「侮辱」和「貶損」？其實，如果以理智的平衡心態去

看待《國歌法》，只要大家遵守法律規矩，就毋須過份擔憂。

試問我們到世界各地，奏起當地的國歌時，大家會刻意去破

壞或搔亂嗎？更何況我們是香港特區的巿民，沒有任何理由

可以不尊重自己國歌吧? 

 

  所以，《國歌法》本地立法乃依法而為、事在必行，需

要諮詢的原因，大概只有是如何推廣和讓公眾更加認識《國

歌法》的內容，教育年輕一代的正確價值理念，建立國家和

民族的正確意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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